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紀錄1份
(如附件)，請鑒核。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13年11月27日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召開完
竣。

擬辦：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3/11/27 12:16:52(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媚 113/11/27 22:18:43(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明聰 113/11/28 16:02:10(決行) : 

同意(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3/11/29 07:54:18(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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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13/11/27

檔　　號：113/170399/1

保存年限：3

第1頁  共1頁

國立嘉義大學 113/11/27

1133701054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 113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年 11月 27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二、採通訊方式開會，信件於 113年 11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發

送，請老師們於 113 年11 月27 日(星期三)中午12 時前回覆。 

三、主席：張主任OO                                   紀錄：侯OO 

四、發送人員：教育學系全體教師 

依據本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系務會議應有教師二分之

一(含)以上之出席，並有實際出席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壹、主席報告： 

    各位老師好，有關數理教育碩士班新聘教師重新訂定徵聘啟事一案，經本

學系 113年 10月 30日本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通過，惟人事室通知徵聘啟

事需經系務會議通過，因此召開本次會議，請各位老師提供意見。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113年 9月 2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召開 

1、本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3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教師資格審查及推薦人

選，僅 5號 1人符合資格予以推薦，因同額徵聘無從選擇，擬請主任與人

事室溝通，同意放寬徵聘啟事專長條件，並延後徵聘至 114學年度第 1學

期起聘。 

2、同意洪OO教授申請終身特聘教授，提請師範學院推薦。 

3、通過修訂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 

4、通過數理教育碩士班學生 111 學年度入學鍾秉桐同學修業規範，適用 113

學年度之課程架構修課認定案。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擬修訂新聘教師徵聘啟事，提請討論。 

說明： 

1、本案徵聘專任教師啟事(如附件 P.1-3)於 113年 9月 6日收件截止，共有 6

位應聘，依 113年 9月 25日本學系 113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

議決議(如附件 P.4)推薦謝典佑一人，名冊如附件 P.4-7。 

2、經 113年 10月 30日本學系 113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評會決議通過

(如附件 P.8)，因同額徵聘無從選擇，不予面試，經主任與院長溝通後，

擬放寬徵聘啟事專長條件，並延後徵聘至 114學年度第 1學期起聘。 

3、擬取消專長條件之工作經驗，更新之徵聘啟事及取消工作經驗之理由如

附件 P.9-10，是否同意，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本學系 22位教師，本案有 17位教師回覆同意，1位老師有

其他意見(如回覆信件)，超過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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